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孝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廖宏文律師

被      告  傅建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詩瑜律師

            吳祚丞律師

被      告  林志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張智凱律師

被      告  張耀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辜得權律師

被      告  陳孝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姜惠如 

上列被告因搶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83

63號、110年度偵字第19409號、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本院

分別審理，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傅建勳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陳孝吉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犯結夥三人以上

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參月。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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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

張耀騰、陳孝宗、林志忠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陳孝宗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

犯罪所得新臺幣拾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

張耀騰、陳孝吉、林志忠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林志忠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

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

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張耀騰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共同沒收，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孝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民

國110年8月間，在新北市汐止區山光涵洞中段，見停放於路

旁，屬吳芳明（已歿）全體繼承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

自用小客貨車無人看管之際，持客觀上足以危害生命之兇器

螺絲起子1支，拆卸上開車輛前後2面車牌後，懸掛於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使用。

二、黃漢洲（未經檢察官處理）因知悉吳彥志欲將裝有新臺幣

（下同）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請其轉交他人，為取得其內

財物，遂聯繫傅建勳，計畫由黃漢洲邀吳彥志出面，伺吳彥

志將上開背包交予黃漢洲之際，由傅建勳等人上前奪取。其

等2人謀議既定，為遂行前揭計畫，推由傅建勳先邀約張耀

騰，張耀騰再邀集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等人前往統一便

利超商樟樹門市前共同謀劃，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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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忠出面行搶，黃漢洲、傅建勳則在他處接應。其等遂基

於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犯意聯絡，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

宗及林志忠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待吳彥志將裝有99萬5,000元之

背包1個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自吳彥志身上搶奪前開

裝有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3

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

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勳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前

往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

交給傅建勳，並朋分贓款。嗣因吳彥志報案，經警追查後，

並於陳孝吉身上扣得贓款13萬8,951元及車牌0000-00號2面

後，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吳彥志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

被告及其等之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65、1

7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

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

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對於上開事實於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3、175-179、

363-364、456頁）；張耀騰則矢口否認有何結夥三人以上搶

奪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下手行搶，也沒有和其他被告參與

行搶計畫，當時我精神很錯亂，就是思覺神經失調，有幻覺

和幻聽，印象中是說要去找告訴人收債，就是幫傅建勳處理

款項，是要和告訴人用溝通的不是用搶的，其他被告行搶時

我人不在現場，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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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騰辯稱：被告張耀騰有思覺失調症，認知能力有所缺

陷，主觀認知上就是幫黃漢洲拿錢，事後張耀騰才知道其他

被告是用搶的，知道後也立即把錢歸還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

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

包1個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自告訴人身上搶奪前開

裝有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

後3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

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勳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

孝宗等人，至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

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勳朋分等情，為張耀騰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164頁），復有前揭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

小客貨車車輛停放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張耀騰所持用

之手機上網歷程記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1月16日

新北警鑑字第1102213116號鑑驗書、林志忠及張耀騰之手

機翻拍照片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9日

刑紋字第1108017541號鑑定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

局現場勘察報告暨附件在卷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下稱偵3010卷】三第145-149

頁，偵3010卷一第233-237、239-240頁，偵3010卷二第3-

67頁，他卷第39-41、79-83、85-86、95-96、97-98、10

1、105-115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363

號卷【下稱偵18363卷】第87-88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110年度偵19409號卷一【下稱偵19409卷】第19-41、47-5

4、57-61、133-145、239-270、271-277、335-337頁，偵

19409卷二第163-17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傅建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中午是黃漢洲跟我說

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我能不

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超商

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張耀騰同時也陸續打電話找其他人

來，討論完後我就載黃漢洲到新北市○○區○○○路0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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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英郡社區前，當時告訴人已經在現場了，就有人從告訴

人手上搶走包包，後來我們和告訴人就去報警，黃漢洲要

我打電話和其他被告聯絡，我就打給張耀騰，和他約在新

明路的水門，到水門後，張耀騰跟我說他有清點金額，總

共是99萬5,000元和3張卡片，張耀騰把錢捆好給我，我就

和張耀騰說黃漢洲要分你們一半，我就交給張耀騰49萬8,

000元，張耀騰有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語（見偵19409卷

三第41-51頁)；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是張耀騰找

來的，我們在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外，傅建勳跟張耀騰

說告訴人身上有3張卡，領完錢會和黃漢洲聯絡，因為告

訴人平常領完全都會交給黃漢洲，所以傅建勳就和張耀騰

討論要去搶，主要都是他們2人在討論細節，傅建勳、黃

漢洲、張耀騰說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張耀騰還拿告

訴人的Facebook照片給我看，我發現之前因為毒品有和告

訴人接觸過，就說不方便出面，張耀騰就說那我只要開車

載他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就好，

張耀騰負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

是在車上跟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勳有傳告訴人

包包的照片到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

（見偵18363卷第1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

5-309頁）；陳孝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是張耀

騰找我和陳孝吉參加的，說有錢可以賺，我們到場後發現

還有傅建勳也在場，正在討論細節時傅建勳就說他要先和

黃漢洲去拿錢，接下來等電話通知，之後張耀騰就接到傅

建勳的電話，向我們轉達等下要去的地方、告訴人包包的

特徵是黑色，張耀騰特別要我們認好告訴人側背包的顏色

和款式，到時候走到傅建勳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告訴

人，要搶他的包包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65-83頁）；林

志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和本案被告見面後，張耀騰說

傅建勳有一個案子介紹給他，就是去拿車手的錢，張耀騰

有拿手機給我、陳孝吉、陳孝宗看告訴人包包的照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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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傅建勳傳給他的，要我們認包包，這件事情主要是傅建

勳和張耀騰策畫的，張耀騰說我們拿完包包後由他來負責

開車接應我們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103-107頁），核與

被告張耀騰自承：案發當天我有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

前，也有找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載他們去找傅建

勳，再依傅建勳指示去新明路水門交錢，我拿走49萬8,00

0元分給其他被告，我自己分得13萬2,000元等語之本案情

節均屬相符（見本院卷第68-69頁)，由上可知，黃漢洲為

謀取告訴人所欲交付之財物，遂與傅建勳謀議強取，旋即

推由傅建勳聯繫張耀騰，張耀騰係為分得報酬而糾集被告

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到場，亦有在行搶告訴人前與其

等共謀，並於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搶奪告訴人裝有現

金之背包後，與傅建勳聯繫接應及朋分贓款，足見張耀騰

確有與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宗結夥三人以上搶

奪之客觀行為及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犯意，甚為明確。

（三）張耀騰雖辯稱：當時神智不清，完全不知道發生何事，都

沒印象了云云。按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

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

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

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

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

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

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66

號判決意旨參照）。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確有因思覺失

調症而住院，有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北市衛醫

字第0501110514號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

頁)，惟查，陳孝宗、陳孝吉、林志忠皆為張耀騰召集前

來，且本案之分工細節多為張耀騰指示等情，業據陳孝

宗、陳孝吉、林志忠證述如前，再觀諸張耀騰於110年10

月8日與林志忠之Facebook對話記錄，張耀騰傳送之訊息

內容略以：「每個都有扛責任就你不扛」、「一個殺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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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個奪五年」、「我殺掉報案人就好了啊 還比搶奪清

（應是「輕」之誤載)玩什麼」、「報案人沒了還玩什麼

搶奪」等語，可見張耀騰於案發後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

之責任知之甚詳，足認張耀騰行為時對外界事物之理解及

判斷能力並無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低之情形，因認

本案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辯護人所辯張耀騰行為

時因所患疾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減低云云尚難採憑，其聲請鑑定張耀騰於本案行為時

之精神狀態，依前述說明，認無必要。

二、綜上所述，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前揭具任意性

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屬可信；張耀騰前開所辯均不足

採，本件事證明確，故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

張耀騰之犯行，均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陳孝吉就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

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

忠、張耀騰就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6條第1

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陳孝吉就上開二部分，犯意

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

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

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

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

均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34年上字第862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黃漢洲與傅建勳謀議強取告訴人

之財物後，推由傅建勳聯繫張耀騰，再由張耀騰、陳孝

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到場，進而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最

終共同分贓，均已如前述，可認黃漢洲、傅建勳、張耀

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均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

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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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

責，是黃漢洲、傅建勳、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

志忠間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

同正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陳孝吉所犯加重竊盜罪之

部分，審酌陳孝吉蔑視他人財產權利，竊取他人之車

牌，其行為實屬可議；就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

志忠、張耀騰所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之部分，審酌其

等均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不思正道取財，竟集結

共謀商議不法牟取他人金錢，而為本次犯行，顯不尊重

他人財產權，實不足取，茲念傅建勳、陳孝吉、陳孝

宗、林志忠，犯後坦承，態度尚可，張耀騰涉案程度非

淺，卻矢口否認犯行，避重就輕，犯後態度不佳，及傅

建勳、陳孝吉、張耀騰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

示不再追究等節，有本院和解筆錄可參（見本院卷第383

頁），兼衡被告等人之素行，自承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見本院卷第368、457頁），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於本案之犯罪分工、角色分配、涉案情節、所獲

利益，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陳孝吉之部分應

執行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

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

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任何

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

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

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

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

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

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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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

收、追繳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最高法院104

年8月11日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各人「所分

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

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

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

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

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

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

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

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施行後，沒

收已不具備刑罰（從刑）本質，而具有刑罰及保安處分以

外之獨立法律效果（刑法第2條之修正立法說明參照），

性質上屬於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倘個案中得以明確認

定共犯之實際犯罪利得，則就各人分得之數宣告沒收、追

徵，固無疑義；惟共犯如就犯罪利得具有事實上之共同支

配關係，且實際上難以區別各人分受之數或利益，為徹底

落實沒收新制「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宗旨，仍

應就全部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資適法。

（二）傅建勳因本案犯行而自告訴人處取得49萬7,000元，陳孝

吉分得10萬元，陳孝宗分得13萬元，林志忠分得9萬元，

張耀騰分得13萬2,000元等情，業據被告等人供承在卷

（見本院卷第70、175-177頁)，均為傅建勳、陳孝吉、陳

孝宗、林志忠及張耀騰之犯罪所得。又告訴人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稱：傅建勳、張耀騰都有還錢，張耀騰還13萬2,00

0元，傅建勳大約還50萬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足認

傅建勳、張耀騰之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予告訴人。已扣案

現金之10萬元部分屬陳孝吉之犯罪所得，業據其供承明確

（見他卷第17-21頁)，應依前揭規定沒收，其餘扣案之3

萬,951元部分因無證據證明係陳孝吉之犯罪所得，無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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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與本案犯行具直接關連性，此部分爰不宣告沒收。至

於陳孝宗、林志忠之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

訴人，且查無過苛調節之情形，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陳孝宗、林志忠之主文項下宣告

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若檢察官確實對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執行沒

收或追徵得果，告訴人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

定，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已沒收之前

開犯罪所得，併此指明。

（三）至扣案之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車牌2面，雖為陳

孝吉所竊得之物，財產價值顯非屬甚鉅，且經本院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度，實已足以適當評價陳孝吉之犯行，認若

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該物品，非無過苛之虞，亦欠缺刑法

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

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

326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3項、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幸容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黃依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

原狀。

                                    書記官  楊雅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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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4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之法條依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 326 條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 321 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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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孝吉




指定辯護人  廖宏文律師
被      告  傅建勲




選任辯護人  林詩瑜律師
            吳祚丞律師
被      告  林志忠




指定辯護人  張智凱律師
被      告  張耀騰




選任辯護人  辜得權律師
被      告  陳孝宗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姜惠如  
上列被告因搶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110年度偵字第19409號、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本院分別審理，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傅建勳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陳孝吉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參月。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耀騰、陳孝宗、林志忠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陳孝宗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耀騰、陳孝吉、林志忠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林志忠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張耀騰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孝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0年8月間，在新北市汐止區山光涵洞中段，見停放於路旁，屬吳芳明（已歿）全體繼承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無人看管之際，持客觀上足以危害生命之兇器螺絲起子1支，拆卸上開車輛前後2面車牌後，懸掛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使用。
二、黃漢洲（未經檢察官處理）因知悉吳彥志欲將裝有新臺幣（下同）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請其轉交他人，為取得其內財物，遂聯繫傅建勳，計畫由黃漢洲邀吳彥志出面，伺吳彥志將上開背包交予黃漢洲之際，由傅建勳等人上前奪取。其等2人謀議既定，為遂行前揭計畫，推由傅建勳先邀約張耀騰，張耀騰再邀集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等人前往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共同謀劃，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出面行搶，黃漢洲、傅建勳則在他處接應。其等遂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犯意聯絡，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待吳彥志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自吳彥志身上搶奪前開裝有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3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勳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前往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勳，並朋分贓款。嗣因吳彥志報案，經警追查後，並於陳孝吉身上扣得贓款13萬8,951元及車牌0000-00號2面後，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吳彥志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被告及其等之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65、17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對於上開事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3、175-179、363-364、456頁）；張耀騰則矢口否認有何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下手行搶，也沒有和其他被告參與行搶計畫，當時我精神很錯亂，就是思覺神經失調，有幻覺和幻聽，印象中是說要去找告訴人收債，就是幫傅建勳處理款項，是要和告訴人用溝通的不是用搶的，其他被告行搶時我人不在現場，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張耀騰辯稱：被告張耀騰有思覺失調症，認知能力有所缺陷，主觀認知上就是幫黃漢洲拿錢，事後張耀騰才知道其他被告是用搶的，知道後也立即把錢歸還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自告訴人身上搶奪前開裝有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3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勳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等人，至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勳朋分等情，為張耀騰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4頁），復有前揭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車輛停放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張耀騰所持用之手機上網歷程記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1月16日新北警鑑字第1102213116號鑑驗書、林志忠及張耀騰之手機翻拍照片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9日刑紋字第1108017541號鑑定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現場勘察報告暨附件在卷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下稱偵3010卷】三第145-149頁，偵3010卷一第233-237、239-240頁，偵3010卷二第3-67頁，他卷第39-41、79-83、85-86、95-96、97-98、101、105-115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卷【下稱偵18363卷】第87-88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19409號卷一【下稱偵19409卷】第19-41、47-54、57-61、133-145、239-270、271-277、335-337頁，偵19409卷二第163-17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傅建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中午是黃漢洲跟我說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我能不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張耀騰同時也陸續打電話找其他人來，討論完後我就載黃漢洲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當時告訴人已經在現場了，就有人從告訴人手上搶走包包，後來我們和告訴人就去報警，黃漢洲要我打電話和其他被告聯絡，我就打給張耀騰，和他約在新明路的水門，到水門後，張耀騰跟我說他有清點金額，總共是99萬5,000元和3張卡片，張耀騰把錢捆好給我，我就和張耀騰說黃漢洲要分你們一半，我就交給張耀騰49萬8,000元，張耀騰有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41-51頁)；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是張耀騰找來的，我們在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外，傅建勳跟張耀騰說告訴人身上有3張卡，領完錢會和黃漢洲聯絡，因為告訴人平常領完全都會交給黃漢洲，所以傅建勳就和張耀騰討論要去搶，主要都是他們2人在討論細節，傅建勳、黃漢洲、張耀騰說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張耀騰還拿告訴人的Facebook照片給我看，我發現之前因為毒品有和告訴人接觸過，就說不方便出面，張耀騰就說那我只要開車載他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就好，張耀騰負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上跟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勳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363卷第1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陳孝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是張耀騰找我和陳孝吉參加的，說有錢可以賺，我們到場後發現還有傅建勳也在場，正在討論細節時傅建勳就說他要先和黃漢洲去拿錢，接下來等電話通知，之後張耀騰就接到傅建勳的電話，向我們轉達等下要去的地方、告訴人包包的特徵是黑色，張耀騰特別要我們認好告訴人側背包的顏色和款式，到時候走到傅建勳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告訴人，要搶他的包包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65-83頁）；林志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和本案被告見面後，張耀騰說傅建勳有一個案子介紹給他，就是去拿車手的錢，張耀騰有拿手機給我、陳孝吉、陳孝宗看告訴人包包的照片，說是傅建勳傳給他的，要我們認包包，這件事情主要是傅建勳和張耀騰策畫的，張耀騰說我們拿完包包後由他來負責開車接應我們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103-107頁），核與被告張耀騰自承：案發當天我有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也有找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載他們去找傅建勳，再依傅建勳指示去新明路水門交錢，我拿走49萬8,000元分給其他被告，我自己分得13萬2,000元等語之本案情節均屬相符（見本院卷第68-69頁)，由上可知，黃漢洲為謀取告訴人所欲交付之財物，遂與傅建勳謀議強取，旋即推由傅建勳聯繫張耀騰，張耀騰係為分得報酬而糾集被告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到場，亦有在行搶告訴人前與其等共謀，並於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搶奪告訴人裝有現金之背包後，與傅建勳聯繫接應及朋分贓款，足見張耀騰確有與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宗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客觀行為及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犯意，甚為明確。
（三）張耀騰雖辯稱：當時神智不清，完全不知道發生何事，都沒印象了云云。按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確有因思覺失調症而住院，有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北市衛醫字第0501110514號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頁)，惟查，陳孝宗、陳孝吉、林志忠皆為張耀騰召集前來，且本案之分工細節多為張耀騰指示等情，業據陳孝宗、陳孝吉、林志忠證述如前，再觀諸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與林志忠之Facebook對話記錄，張耀騰傳送之訊息內容略以：「每個都有扛責任就你不扛」、「一個殺人兩年一個奪五年」、「我殺掉報案人就好了啊 還比搶奪清（應是「輕」之誤載)玩什麼」、「報案人沒了還玩什麼搶奪」等語，可見張耀騰於案發後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責任知之甚詳，足認張耀騰行為時對外界事物之理解及判斷能力並無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低之情形，因認本案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辯護人所辯張耀騰行為時因所患疾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云云尚難採憑，其聲請鑑定張耀騰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依前述說明，認無必要。
二、綜上所述，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前揭具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屬可信；張耀騰前開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故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張耀騰之犯行，均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陳孝吉就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張耀騰就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6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陳孝吉就上開二部分，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黃漢洲與傅建勳謀議強取告訴人之財物後，推由傅建勳聯繫張耀騰，再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到場，進而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最終共同分贓，均已如前述，可認黃漢洲、傅建勳、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均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黃漢洲、傅建勳、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間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陳孝吉所犯加重竊盜罪之部分，審酌陳孝吉蔑視他人財產權利，竊取他人之車牌，其行為實屬可議；就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張耀騰所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之部分，審酌其等均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不思正道取財，竟集結共謀商議不法牟取他人金錢，而為本次犯行，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實不足取，茲念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犯後坦承，態度尚可，張耀騰涉案程度非淺，卻矢口否認犯行，避重就輕，犯後態度不佳，及傅建勳、陳孝吉、張耀騰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示不再追究等節，有本院和解筆錄可參（見本院卷第383頁），兼衡被告等人之素行，自承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368、457頁），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於本案之犯罪分工、角色分配、涉案情節、所獲利益，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陳孝吉之部分應執行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最高法院104年8月11日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施行後，沒收已不具備刑罰（從刑）本質，而具有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刑法第2條之修正立法說明參照），性質上屬於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倘個案中得以明確認定共犯之實際犯罪利得，則就各人分得之數宣告沒收、追徵，固無疑義；惟共犯如就犯罪利得具有事實上之共同支配關係，且實際上難以區別各人分受之數或利益，為徹底落實沒收新制「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宗旨，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資適法。
（二）傅建勳因本案犯行而自告訴人處取得49萬7,000元，陳孝吉分得10萬元，陳孝宗分得13萬元，林志忠分得9萬元，張耀騰分得13萬2,000元等情，業據被告等人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0、175-177頁)，均為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及張耀騰之犯罪所得。又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稱：傅建勳、張耀騰都有還錢，張耀騰還13萬2,000元，傅建勳大約還50萬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足認傅建勳、張耀騰之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予告訴人。已扣案現金之10萬元部分屬陳孝吉之犯罪所得，業據其供承明確（見他卷第17-21頁)，應依前揭規定沒收，其餘扣案之3萬,951元部分因無證據證明係陳孝吉之犯罪所得，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具直接關連性，此部分爰不宣告沒收。至於陳孝宗、林志忠之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且查無過苛調節之情形，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陳孝宗、林志忠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若檢察官確實對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執行沒收或追徵得果，告訴人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已沒收之前開犯罪所得，併此指明。
（三）至扣案之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車牌2面，雖為陳孝吉所竊得之物，財產價值顯非屬甚鉅，且經本院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度，實已足以適當評價陳孝吉之犯行，認若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該物品，非無過苛之虞，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26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幸容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黃依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楊雅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4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之法條依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 326 條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 321 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孝吉


指定辯護人  廖宏文律師
被      告  傅建勲


選任辯護人  林詩瑜律師
            吳祚丞律師
被      告  林志忠


指定辯護人  張智凱律師
被      告  張耀騰


選任辯護人  辜得權律師
被      告  陳孝宗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姜惠如  
上列被告因搶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83
63號、110年度偵字第19409號、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本院
分別審理，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傅建勳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陳孝吉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犯結夥三人以上
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參月。扣案
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
張耀騰、陳孝宗、林志忠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陳孝宗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
犯罪所得新臺幣拾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
張耀騰、陳孝吉、林志忠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林志忠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
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
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張耀騰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共同沒收，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孝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民
    國110年8月間，在新北市汐止區山光涵洞中段，見停放於路
    旁，屬吳芳明（已歿）全體繼承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
    自用小客貨車無人看管之際，持客觀上足以危害生命之兇器
    螺絲起子1支，拆卸上開車輛前後2面車牌後，懸掛於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使用。
二、黃漢洲（未經檢察官處理）因知悉吳彥志欲將裝有新臺幣（
    下同）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請其轉交他人，為取得其內財
    物，遂聯繫傅建勳，計畫由黃漢洲邀吳彥志出面，伺吳彥志
    將上開背包交予黃漢洲之際，由傅建勳等人上前奪取。其等
    2人謀議既定，為遂行前揭計畫，推由傅建勳先邀約張耀騰
    ，張耀騰再邀集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等人前往統一便利
    超商樟樹門市前共同謀劃，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
    志忠出面行搶，黃漢洲、傅建勳則在他處接應。其等遂基於
    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犯意聯絡，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
    及林志忠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
    巷0號英郡社區前，待吳彥志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
    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自吳彥志身上搶奪前開裝有現金
    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3人隨即搭
    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
    接獲傅建勳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前往臺北市○○
    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勳，並
    朋分贓款。嗣因吳彥志報案，經警追查後，並於陳孝吉身上
    扣得贓款13萬8,951元及車牌0000-00號2面後，始查悉上情
    。
三、案經吳彥志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
    被告及其等之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65、1
    7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
    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對於上開事實於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3、175-179、
    363-364、456頁）；張耀騰則矢口否認有何結夥三人以上搶
    奪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下手行搶，也沒有和其他被告參與
    行搶計畫，當時我精神很錯亂，就是思覺神經失調，有幻覺
    和幻聽，印象中是說要去找告訴人收債，就是幫傅建勳處理
    款項，是要和告訴人用溝通的不是用搶的，其他被告行搶時
    我人不在現場，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
    張耀騰辯稱：被告張耀騰有思覺失調症，認知能力有所缺陷
    ，主觀認知上就是幫黃漢洲拿錢，事後張耀騰才知道其他被
    告是用搶的，知道後也立即把錢歸還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
      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自告訴人身上搶奪前開裝有現
      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3人隨
      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許，
      張耀騰接獲傅建勳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等人
      ，至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
      交給傅建勳朋分等情，為張耀騰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
      4頁），復有前揭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車輛停
      放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張耀騰所持用之手機上網歷程
      記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1月16日新北警鑑字第110
      2213116號鑑驗書、林志忠及張耀騰之手機翻拍照片截圖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9日刑紋字第110801
      7541號鑑定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現場勘察報告
      暨附件在卷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
      010號卷【下稱偵3010卷】三第145-149頁，偵3010卷一第
      233-237、239-240頁，偵3010卷二第3-67頁，他卷第39-4
      1、79-83、85-86、95-96、97-98、101、105-115頁，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卷【下稱偵1836
      3卷】第87-88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19409號
      卷一【下稱偵19409卷】第19-41、47-54、57-61、133-14
      5、239-270、271-277、335-337頁，偵19409卷二第163-1
      7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傅建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中午是黃漢洲跟我說
      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我能不
      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超商
      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張耀騰同時也陸續打電話找其他人
      來，討論完後我就載黃漢洲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
      郡社區前，當時告訴人已經在現場了，就有人從告訴人手
      上搶走包包，後來我們和告訴人就去報警，黃漢洲要我打
      電話和其他被告聯絡，我就打給張耀騰，和他約在新明路
      的水門，到水門後，張耀騰跟我說他有清點金額，總共是
      99萬5,000元和3張卡片，張耀騰把錢捆好給我，我就和張
      耀騰說黃漢洲要分你們一半，我就交給張耀騰49萬8,000
      元，張耀騰有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語（見偵19409卷三
      第41-51頁)；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是張耀騰找來
      的，我們在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外，傅建勳跟張耀騰說
      告訴人身上有3張卡，領完錢會和黃漢洲聯絡，因為告訴
      人平常領完全都會交給黃漢洲，所以傅建勳就和張耀騰討
      論要去搶，主要都是他們2人在討論細節，傅建勳、黃漢
      洲、張耀騰說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張耀騰還拿告訴
      人的Facebook照片給我看，我發現之前因為毒品有和告訴
      人接觸過，就說不方便出面，張耀騰就說那我只要開車載
      他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就好，張耀騰
      負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
      上跟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勳有傳告訴人包包的
      照片到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
      363卷第1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
      ）；陳孝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是張耀騰找我和
      陳孝吉參加的，說有錢可以賺，我們到場後發現還有傅建
      勳也在場，正在討論細節時傅建勳就說他要先和黃漢洲去
      拿錢，接下來等電話通知，之後張耀騰就接到傅建勳的電
      話，向我們轉達等下要去的地方、告訴人包包的特徵是黑
      色，張耀騰特別要我們認好告訴人側背包的顏色和款式，
      到時候走到傅建勳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告訴人，要搶他
      的包包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65-83頁）；林志忠於偵查
      中具結證稱：我和本案被告見面後，張耀騰說傅建勳有一
      個案子介紹給他，就是去拿車手的錢，張耀騰有拿手機給
      我、陳孝吉、陳孝宗看告訴人包包的照片，說是傅建勳傳
      給他的，要我們認包包，這件事情主要是傅建勳和張耀騰
      策畫的，張耀騰說我們拿完包包後由他來負責開車接應我
      們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103-107頁），核與被告張耀騰
      自承：案發當天我有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也有找
      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載他們去找傅建勳，再依傅建
      勳指示去新明路水門交錢，我拿走49萬8,000元分給其他
      被告，我自己分得13萬2,000元等語之本案情節均屬相符
      （見本院卷第68-69頁)，由上可知，黃漢洲為謀取告訴人
      所欲交付之財物，遂與傅建勳謀議強取，旋即推由傅建勳
      聯繫張耀騰，張耀騰係為分得報酬而糾集被告陳孝吉、陳
      孝宗、林志忠到場，亦有在行搶告訴人前與其等共謀，並
      於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搶奪告訴人裝有現金之背包後
      ，與傅建勳聯繫接應及朋分贓款，足見張耀騰確有與傅建
      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宗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客觀行
      為及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犯意，甚為明確。
（三）張耀騰雖辯稱：當時神智不清，完全不知道發生何事，都
      沒印象了云云。按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
      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
      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
      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
      、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
      ，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
      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
      決意旨參照）。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確有因思覺失調症
      而住院，有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北市衛醫字第
      0501110514號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頁)，
      惟查，陳孝宗、陳孝吉、林志忠皆為張耀騰召集前來，且
      本案之分工細節多為張耀騰指示等情，業據陳孝宗、陳孝
      吉、林志忠證述如前，再觀諸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與林
      志忠之Facebook對話記錄，張耀騰傳送之訊息內容略以：
      「每個都有扛責任就你不扛」、「一個殺人兩年一個奪五
      年」、「我殺掉報案人就好了啊 還比搶奪清（應是「輕
      」之誤載)玩什麼」、「報案人沒了還玩什麼搶奪」等語
      ，可見張耀騰於案發後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責任知之
      甚詳，足認張耀騰行為時對外界事物之理解及判斷能力並
      無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低之情形，因認本案並無刑
      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辯護人所辯張耀騰行為時因所患疾
      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云
      云尚難採憑，其聲請鑑定張耀騰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
      ，依前述說明，認無必要。
二、綜上所述，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前揭具任意性
    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屬可信；張耀騰前開所辯均不足採
    ，本件事證明確，故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張
    耀騰之犯行，均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陳孝吉就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
       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
       忠、張耀騰就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6條第1
       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陳孝吉就上開二部分，犯意
       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
       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
       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
       ，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
       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34年上字第862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黃漢洲與傅建勳謀議強取告訴人之
       財物後，推由傅建勳聯繫張耀騰，再由張耀騰、陳孝吉
       、陳孝宗及林志忠到場，進而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最終
       共同分贓，均已如前述，可認黃漢洲、傅建勳、張耀騰
       、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均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
       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
       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是黃漢洲、傅建勳、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
       忠間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
       正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陳孝吉所犯加重竊盜罪之
       部分，審酌陳孝吉蔑視他人財產權利，竊取他人之車牌
       ，其行為實屬可議；就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
       忠、張耀騰所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之部分，審酌其等
       均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不思正道取財，竟集結共
       謀商議不法牟取他人金錢，而為本次犯行，顯不尊重他
       人財產權，實不足取，茲念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
       林志忠，犯後坦承，態度尚可，張耀騰涉案程度非淺，
       卻矢口否認犯行，避重就輕，犯後態度不佳，及傅建勳
       、陳孝吉、張耀騰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示不
       再追究等節，有本院和解筆錄可參（見本院卷第383頁）
       ，兼衡被告等人之素行，自承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
       本院卷第368、457頁），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於本案之犯罪分工、角色分配、涉案情節、所獲利益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陳孝吉之部分應執行
       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
      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
      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任何
      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
      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
      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
      ，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
      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
      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
      ，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
      、追繳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最高法院104年8
      月11日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各人「所分得」，
      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
      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
      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
      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
      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
      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
      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
      意旨參照）。而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施行後，沒收已不具
      備刑罰（從刑）本質，而具有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
      法律效果（刑法第2條之修正立法說明參照），性質上屬
      於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倘個案中得以明確認定共犯之
      實際犯罪利得，則就各人分得之數宣告沒收、追徵，固無
      疑義；惟共犯如就犯罪利得具有事實上之共同支配關係，
      且實際上難以區別各人分受之數或利益，為徹底落實沒收
      新制「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宗旨，仍應就全部
      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資適法。
（二）傅建勳因本案犯行而自告訴人處取得49萬7,000元，陳孝
      吉分得10萬元，陳孝宗分得13萬元，林志忠分得9萬元，
      張耀騰分得13萬2,000元等情，業據被告等人供承在卷（
      見本院卷第70、175-177頁)，均為傅建勳、陳孝吉、陳孝
      宗、林志忠及張耀騰之犯罪所得。又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
      序中稱：傅建勳、張耀騰都有還錢，張耀騰還13萬2,000
      元，傅建勳大約還50萬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足認傅
      建勳、張耀騰之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予告訴人。已扣案現
      金之10萬元部分屬陳孝吉之犯罪所得，業據其供承明確（
      見他卷第17-21頁)，應依前揭規定沒收，其餘扣案之3萬,
      951元部分因無證據證明係陳孝吉之犯罪所得，無證據證
      明與本案犯行具直接關連性，此部分爰不宣告沒收。至於
      陳孝宗、林志忠之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
      人，且查無過苛調節之情形，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3項之規定，於陳孝宗、林志忠之主文項下宣告沒
      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若檢察官確實對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執行沒收
      或追徵得果，告訴人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
      ，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已沒收之前開
      犯罪所得，併此指明。
（三）至扣案之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車牌2面，雖為陳
      孝吉所竊得之物，財產價值顯非屬甚鉅，且經本院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度，實已足以適當評價陳孝吉之犯行，認若
      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該物品，非無過苛之虞，亦欠缺刑法
      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
326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幸容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黃依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
復原狀。
                                    書記官  楊雅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4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之法條依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 326 條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 321 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
、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孝吉


指定辯護人  廖宏文律師
被      告  傅建勲


選任辯護人  林詩瑜律師
            吳祚丞律師
被      告  林志忠


指定辯護人  張智凱律師
被      告  張耀騰


選任辯護人  辜得權律師
被      告  陳孝宗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姜惠如  
上列被告因搶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110年度偵字第19409號、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本院分別審理，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傅建勳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陳孝吉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參月。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耀騰、陳孝宗、林志忠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陳孝宗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耀騰、陳孝吉、林志忠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林志忠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張耀騰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陸仟元與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共同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共同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孝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0年8月間，在新北市汐止區山光涵洞中段，見停放於路旁，屬吳芳明（已歿）全體繼承人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無人看管之際，持客觀上足以危害生命之兇器螺絲起子1支，拆卸上開車輛前後2面車牌後，懸掛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使用。
二、黃漢洲（未經檢察官處理）因知悉吳彥志欲將裝有新臺幣（下同）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請其轉交他人，為取得其內財物，遂聯繫傅建勳，計畫由黃漢洲邀吳彥志出面，伺吳彥志將上開背包交予黃漢洲之際，由傅建勳等人上前奪取。其等2人謀議既定，為遂行前揭計畫，推由傅建勳先邀約張耀騰，張耀騰再邀集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等人前往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共同謀劃，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出面行搶，黃漢洲、傅建勳則在他處接應。其等遂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犯意聯絡，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待吳彥志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自吳彥志身上搶奪前開裝有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3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勳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前往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勳，並朋分贓款。嗣因吳彥志報案，經警追查後，並於陳孝吉身上扣得贓款13萬8,951元及車牌0000-00號2面後，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吳彥志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被告及其等之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65、17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對於上開事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3、175-179、363-364、456頁）；張耀騰則矢口否認有何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下手行搶，也沒有和其他被告參與行搶計畫，當時我精神很錯亂，就是思覺神經失調，有幻覺和幻聽，印象中是說要去找告訴人收債，就是幫傅建勳處理款項，是要和告訴人用溝通的不是用搶的，其他被告行搶時我人不在現場，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張耀騰辯稱：被告張耀騰有思覺失調症，認知能力有所缺陷，主觀認知上就是幫黃漢洲拿錢，事後張耀騰才知道其他被告是用搶的，知道後也立即把錢歸還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吳彥志於110年10月5日17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將裝有99萬5,000元之背包1個交予黃漢洲之際，陳孝吉乃自告訴人身上搶奪前開裝有現金之背包1個，陳孝宗及林志忠則在旁把風，得手後3人隨即搭乘張耀騰所駕駛之本案車輛逃逸。後於同日19時許，張耀騰接獲傅建勳指示，與陳孝吉、林志忠及陳孝宗等人，至臺北市○○區○○00號疏散水門內，將該裝有現金之背包交給傅建勳朋分等情，為張耀騰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64頁），復有前揭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車輛停放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張耀騰所持用之手機上網歷程記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0年11月16日新北警鑑字第1102213116號鑑驗書、林志忠及張耀騰之手機翻拍照片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9日刑紋字第1108017541號鑑定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現場勘察報告暨附件在卷可稽（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10號卷【下稱偵3010卷】三第145-149頁，偵3010卷一第233-237、239-240頁，偵3010卷二第3-67頁，他卷第39-41、79-83、85-86、95-96、97-98、101、105-115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363號卷【下稱偵18363卷】第87-88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19409號卷一【下稱偵19409卷】第19-41、47-54、57-61、133-145、239-270、271-277、335-337頁，偵19409卷二第163-17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傅建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中午是黃漢洲跟我說要自導自演一齣搶劫的戲碼，要搶告訴人的錢，問我能不能找人幫忙，我就找了張耀騰，我們一起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討論分工，張耀騰同時也陸續打電話找其他人來，討論完後我就載黃漢洲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當時告訴人已經在現場了，就有人從告訴人手上搶走包包，後來我們和告訴人就去報警，黃漢洲要我打電話和其他被告聯絡，我就打給張耀騰，和他約在新明路的水門，到水門後，張耀騰跟我說他有清點金額，總共是99萬5,000元和3張卡片，張耀騰把錢捆好給我，我就和張耀騰說黃漢洲要分你們一半，我就交給張耀騰49萬8,000元，張耀騰有把卡片和包包都丟掉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41-51頁)；陳孝吉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是張耀騰找來的，我們在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外，傅建勳跟張耀騰說告訴人身上有3張卡，領完錢會和黃漢洲聯絡，因為告訴人平常領完全都會交給黃漢洲，所以傅建勳就和張耀騰討論要去搶，主要都是他們2人在討論細節，傅建勳、黃漢洲、張耀騰說行動時要認告訴人的包包，張耀騰還拿告訴人的Facebook照片給我看，我發現之前因為毒品有和告訴人接觸過，就說不方便出面，張耀騰就說那我只要開車載他們到新北市○○區○○○路0巷0號英郡社區前就好，張耀騰負責分配大家的工作，由於林志忠最晚到，張耀騰是在車上跟他說要去搶告訴人的包包，傅建勳有傳告訴人包包的照片到張耀騰手機，張耀騰就要我們認包包等語（見偵18363卷第129-147、183-185頁，偵19409卷三第305-309頁）；陳孝宗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是張耀騰找我和陳孝吉參加的，說有錢可以賺，我們到場後發現還有傅建勳也在場，正在討論細節時傅建勳就說他要先和黃漢洲去拿錢，接下來等電話通知，之後張耀騰就接到傅建勳的電話，向我們轉達等下要去的地方、告訴人包包的特徵是黑色，張耀騰特別要我們認好告訴人側背包的顏色和款式，到時候走到傅建勳駕駛座窗戶旁的人就是告訴人，要搶他的包包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65-83頁）；林志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和本案被告見面後，張耀騰說傅建勳有一個案子介紹給他，就是去拿車手的錢，張耀騰有拿手機給我、陳孝吉、陳孝宗看告訴人包包的照片，說是傅建勳傳給他的，要我們認包包，這件事情主要是傅建勳和張耀騰策畫的，張耀騰說我們拿完包包後由他來負責開車接應我們等語（見偵19409卷三第103-107頁），核與被告張耀騰自承：案發當天我有到統一便利超商樟樹門市前，也有找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載他們去找傅建勳，再依傅建勳指示去新明路水門交錢，我拿走49萬8,000元分給其他被告，我自己分得13萬2,000元等語之本案情節均屬相符（見本院卷第68-69頁)，由上可知，黃漢洲為謀取告訴人所欲交付之財物，遂與傅建勳謀議強取，旋即推由傅建勳聯繫張耀騰，張耀騰係為分得報酬而糾集被告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到場，亦有在行搶告訴人前與其等共謀，並於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搶奪告訴人裝有現金之背包後，與傅建勳聯繫接應及朋分贓款，足見張耀騰確有與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宗結夥三人以上搶奪之客觀行為及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犯意，甚為明確。
（三）張耀騰雖辯稱：當時神智不清，完全不知道發生何事，都沒印象了云云。按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判決意旨參照）。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確有因思覺失調症而住院，有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北市衛醫字第0501110514號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頁)，惟查，陳孝宗、陳孝吉、林志忠皆為張耀騰召集前來，且本案之分工細節多為張耀騰指示等情，業據陳孝宗、陳孝吉、林志忠證述如前，再觀諸張耀騰於110年10月8日與林志忠之Facebook對話記錄，張耀騰傳送之訊息內容略以：「每個都有扛責任就你不扛」、「一個殺人兩年一個奪五年」、「我殺掉報案人就好了啊 還比搶奪清（應是「輕」之誤載)玩什麼」、「報案人沒了還玩什麼搶奪」等語，可見張耀騰於案發後對於自己之行為及應負之責任知之甚詳，足認張耀騰行為時對外界事物之理解及判斷能力並無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低之情形，因認本案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辯護人所辯張耀騰行為時因所患疾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云云尚難採憑，其聲請鑑定張耀騰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依前述說明，認無必要。
二、綜上所述，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前揭具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屬可信；張耀騰前開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故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張耀騰之犯行，均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陳孝吉就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張耀騰就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6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陳孝吉就上開二部分，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二）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黃漢洲與傅建勳謀議強取告訴人之財物後，推由傅建勳聯繫張耀騰，再由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到場，進而搶奪告訴人之財物，最終共同分贓，均已如前述，可認黃漢洲、傅建勳、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均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黃漢洲、傅建勳、張耀騰、陳孝吉、陳孝宗及林志忠間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陳孝吉所犯加重竊盜罪之部分，審酌陳孝吉蔑視他人財產權利，竊取他人之車牌，其行為實屬可議；就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張耀騰所犯結夥三人以上搶奪罪之部分，審酌其等均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不思正道取財，竟集結共謀商議不法牟取他人金錢，而為本次犯行，顯不尊重他人財產權，實不足取，茲念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犯後坦承，態度尚可，張耀騰涉案程度非淺，卻矢口否認犯行，避重就輕，犯後態度不佳，及傅建勳、陳孝吉、張耀騰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表示不再追究等節，有本院和解筆錄可參（見本院卷第383頁），兼衡被告等人之素行，自承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368、457頁），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於本案之犯罪分工、角色分配、涉案情節、所獲利益，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陳孝吉之部分應執行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最高法院104年8月11日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施行後，沒收已不具備刑罰（從刑）本質，而具有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刑法第2條之修正立法說明參照），性質上屬於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倘個案中得以明確認定共犯之實際犯罪利得，則就各人分得之數宣告沒收、追徵，固無疑義；惟共犯如就犯罪利得具有事實上之共同支配關係，且實際上難以區別各人分受之數或利益，為徹底落實沒收新制「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宗旨，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資適法。
（二）傅建勳因本案犯行而自告訴人處取得49萬7,000元，陳孝吉分得10萬元，陳孝宗分得13萬元，林志忠分得9萬元，張耀騰分得13萬2,000元等情，業據被告等人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0、175-177頁)，均為傅建勳、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及張耀騰之犯罪所得。又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稱：傅建勳、張耀騰都有還錢，張耀騰還13萬2,000元，傅建勳大約還50萬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足認傅建勳、張耀騰之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予告訴人。已扣案現金之10萬元部分屬陳孝吉之犯罪所得，業據其供承明確（見他卷第17-21頁)，應依前揭規定沒收，其餘扣案之3萬,951元部分因無證據證明係陳孝吉之犯罪所得，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具直接關連性，此部分爰不宣告沒收。至於陳孝宗、林志忠之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且查無過苛調節之情形，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陳孝宗、林志忠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若檢察官確實對陳孝吉、陳孝宗、林志忠執行沒收或追徵得果，告訴人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發還已沒收之前開犯罪所得，併此指明。
（三）至扣案之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車牌2面，雖為陳孝吉所竊得之物，財產價值顯非屬甚鉅，且經本院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度，實已足以適當評價陳孝吉之犯行，認若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該物品，非無過苛之虞，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26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幸容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黃依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楊雅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4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之法條依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 326 條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 321 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